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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09年 7月23日在兰

州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7 人，所代表股份数为 47,944,38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9.88%，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窦剑文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

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 逐项表决通过《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符合前述法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要求和条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关于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2、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000 万股。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4、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并具备创业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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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5、定价方式：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具体发行价格根据发行当时

的市场情况、公司情况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确定）。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6、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7、拟上市地点：本次发行完成后，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8、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本次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二、 表决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可行性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1）扩大现有移动测井服务规模项目，总投资 7,500 万元； 

（2）基于多相流量计的试油测试成套装置项目，总投资 2,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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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建多相计量产品产能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 

上述项目总投资为 13,400.00 万元；若实际募集资金少于项目所需资金，公司将

通过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予以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项目所需资金，超出部分将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同意上述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3、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三、 表决通过《关于由新老股东共享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完成前滚未分配存利润的议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公司以前年度结转的滚存利润以及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前产生的可供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四、 表决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有关事宜，具体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 授权董事会向证券监管部门提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并回复相关反馈意见； 

2、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确定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具体时间、发行数量、发行方式、发

行价格等具体事项； 

3、 授权董事会根据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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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市场条件、政策环境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募集资金投向、取舍及

投资金额作适当的调整；确定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计划进度、轻重缓急排序；签署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4、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确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并办理相关手续； 

5、 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签署、修改与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有关的一切必要的文件； 

6、 授权董事会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后，办理修改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手续； 

7、 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与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有关的其他必要事宜； 

8、 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五、 表决通过《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上述《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需要待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成功，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生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六、 表决通过《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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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表决通过《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八、 表决通过《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九、 表决通过《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十、 表决通过《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47,944,38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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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字页,无正文] 

 

法人股东: 

 

 

上海国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天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股东: 

 

 

窦剑文                   郭  深                    陈继革                    

 

 

李  伟                   张立刚                    肖钦羡                           

 

 

张馨心                   王庆志                    马  俊                

  

 

孟钦贤                   张立强                    王镇岗                  

  

 

潘兆柏                   王善政                    万劲松                 

 

 

火  欣                   张俊涛                    卢一欣                 

 

 

贺公安                   曾  飞                    林学军                 

 

 

周建峰                   李向忠                    狄国银                 

    

 

俞保平                   张晓红                    叶俊杰                            

 

 

龙丽娟                   余  海                    和晓登                 


